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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周晋峰：

压力再大也要拓展公益诉讼 ■ 本报记者 张璇

2015 年 1 月 1 日，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开始实施。 其中第五十八条规定
“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
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条件的
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进一步明确了提起环境
公益诉讼主体的资格。

在此之前，正是由于法律对
诉讼主体资格规定不明确，使得
掌握了国内大量环境问题信息
的环保公益组织很难提起公益
诉讼。 但新《环保法》的出台使得
环境公益诉讼的大门就此打开。
走在最前面的，正是中国生物多
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下
文简称“绿发会”）。

新《环保法》实施至今，绿发
会共提起 54 起公益诉讼， 立案
39 起，判案 5 起，其中最受人关
注便是一波三折的内蒙古腾格
里沙漠污染案件，以及全国首例
由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获胜案件。 至此，“环境公
益诉讼”成为中国绿发会身上一
张醒目的标签。

作为知名度蹿升的环保类基
金会掌门人， 周晋峰在求学和经
商方面有着极为丰富和耀眼的个
人履历，但一直行事低调，游离于
主流舆论的视线之外。 近日，《公
益时报》记者采访了周晋峰，而这
也是他 10 多年来为数不多的受
访。 对于绿发会在新《环保法》实
施后的“狂飙突进”以及新《环保
法》对国内公益组织的影响，周晋
峰有着独到见解。

54 起公益诉讼
仅判案 5 起

《公益时报》：如何评价去年
开始实施的新《环保法》？

周晋峰：新《环保法》最有价
值的一面是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的正式形成，它第一次引入代表
公共利益的社会组织，以法律的
手段实质性地介入环境治理。 而
这个变化是根本的。 它第一次明
确社会组织可以代言公共利益，
把公共环境问题，完全依照法制
的程序进行解决， 这就减少、解
决、避免了很多环境方面的公共
冲突，以及重大环境事件。 我们

知道，因环境引起的群体事件呈
上升趋势，而且已经成为群体性
事件排名第一的类别， 那么新
《环保法》 有效地解决了维护环
境公共利益主体这一难题。

环境公益诉讼的有效实施，
所产生的效果已经突破了案件
本身。 已诉的这些案件，对类似
的企业、 政府部门以及全社会，
都起到了很好的警示、 示范作
用。 企业可以行动起来，防微杜
渐；政府部门则感受到极大的压
力———说明本来它应该管好的
事情，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
有管好。 提起诉讼之后，社会力
量为了公共的环境利益可以参
与其中， 并且具有极大的约束
力。 最理想的状态，就是环境诉
讼制度在公开、透明、独立的情
况下运行，杜绝人为操纵。

《公益时报 》：截至目前 ，绿
发会共提起 54 起环境公 益 诉
讼 ，但立案的是 39 起 ，判案仅 5
起，这说明什么？

周晋峰： 我们确实提起了很
多，但判案的只有 5 起，比例并不
高。那些没立案或没判决的，有的
涉及到社会敏感问题， 有的涉及
到群众重大利益， 有的涉及到地
方政府和企业， 造成案子不能较
快地进入法律程序。客观上讲，环
境公益诉讼制度所涉及的对象，
特别是我们提起诉讼最早期的这
些对象，具有复杂性，从法律适用
到责任认定，到损害赔偿，到相关
的理论、实践都不充分。

《公益时报》：能谈谈其中面
临的具体问题么？

周晋峰 ： 在我们提起的这
50 多起案子里，有 30 多起都是
当地第一例。 比如说对古村、植
物、 海洋污染提起环境公益诉
讼，以前是没有过的，至少是当
地省份的第一个案子，当地司法
部门以前都没接触过， 从立案、
审案到判案，在客观上具有相当
的复杂性。 第二是问题难以解
决，有的是（环保）技术不过关，
有的是企业经济运行情况不允
许， 有的是地方上的各种因素，
所以司法部门往往很难采取立
即行动。

《公益时报》： 面对这类情
况，绿发会持有怎样的态度？

周晋峰：对于其中相当一部
分情况，我们表示理解，但也在
积极地推动，各种理由、借口都
不能阻止我们对生态环境的保
护，都不能够停下我们对于公共
公众环境利益的维护，因为法律
赋予公众和我们这样的权利。

《公益时报》：从基金会的角
度看，你觉得企业发展与环境保
护如何能做到平衡？

周晋峰：在解决环境问题的
过程中，我们也充分地关注企业
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力图做到更
全面和更深刻的沟通，也因此提
出了一个观点，叫“有限治理”。
我们并不觉得完全彻底地关掉
一个污染企业才能解决问题。 简
单的停止、关闭、废除不是我们
的目的，而是要整体的环境代价
最低，对于生态的破坏最小。

尝试更多领域、
更多诉讼对象

《公益时报》：绿发会的公益
诉讼有一个共同点：被告大部分
是企业，有没有尝试过以政府部
门为主要被告类型的诉讼案件？

周晋峰：现有的环境公益诉
讼制度准许社会组织告企业，但
我们也做了其他尝试。 比如说，
千年古村马固村的公益诉讼案，
被告除了村委会， 还有文物局，
我们觉得它责任重大。 但是，严
格说起来，现在重点还是要求我
们诉污染制造者、 环境破坏者。
不过， 我们现在起诉的案件，绝
大多数对于当地的政府部门都
有极大的震撼。

《公益时报》：震撼到它们的
是什么？

周晋峰：它们普遍觉得企业
因为环境问题被起诉之后，严重
影响了当地的招商引资。 通常情

况下，政府希望像保护自己孩子
一样把当地企业保护得好好的。
但是现在看来，他们“拍拍胸脯”
不管用了。

《公益时报》：你在很多场合
都提到文物保护这个案子，对于
绿发会来讲，它有怎样的意义？

周晋峰：这个事件具有极大
的普遍意义。 第一，它对于新城
镇建设、新农村建设如何结合传
统文化保护、 传统建筑保护、传
统生态保护，具有极为广泛的深
远意义；第二，对于环境公益诉
讼制度的适用范围是一次突破。
经过我们的实践，我们希望环境
公益诉讼的领域要学习这种精
神和做法，进一步去拓展，现在
急需拓展的是食品领域的环境
公益诉讼。

食品安全是公众关心的重
大问题，而食品安全中存在的问
题也是比较普遍的。 由代表公共
利益的社会组织参与，将会开始
一个新的局面，因为社会组织数
量多、视角宽、束缚少。 就像环境
公益诉讼， 大家刚开始有疑虑，
有环保部、 环保局和专业组织，
还用得着社会组织吗？ 实际上，
我们在既有的格局下参与其中，
是一种新的力量，而且事实证明
将释放巨大的能量。 如果这件事
能成功，我们还将积极向更多的
领域探索，坚守我们代表环境公
共利益的角色。

“企业委婉地跟我们说不
捐了”

《公益时报》：听说环境公益
诉讼对基金会也带来了负面影
响？

周晋峰：首先对我们的募捐
工作有巨大的影响———有很多
企业本来愿意给我们捐款，后来
就委婉地跟我们说不捐了，说这
会影响到他们的形象。 环境公益
诉讼是带有一定冲突和矛盾的。

企业希望善款的接收方是那种
平和的、受欢迎的单位。 如果我
们只是做生物多样性保护，他们
一看不会惹事， 那就可以捐钱。
有不少单位明确跟我们说，本来
要捐款，后来一咨询说我们环境
公益诉讼做的很多，就取消了。

另外，对我们员工心理压力
也挺大，有被诉的单位公开用威
胁的口气说：“你们这几个人，我
们都已经查清楚了。 ”虽然没有
接着说出下半句，但是大家心里
都明白。 7 月份，我们一个办公地
点的围墙被故意撞坏，工作人员
也受到了恐吓和威胁。 所以环境
公益诉讼，对我们的员工，对其
他的工作，都带来一定的压力。

《公益时报》：绿发会每年的
筹款额大约多少？

周晋峰：大概也就 2000 万左
右，这和我们的工作其实很不相
称。 环境公益诉讼对于我们自身
都有很大的压力。 但是，我们必
须得积极做，因为它对于公共环
境利益的维护确实起到了巨大
的作用。

《公益时报》： 除了企业捐
赠，绿发会还有其他的筹款渠道
么？

周晋峰：我们从 2015 年以来
就开放接收公众的直接捐款，所
以在一些公共平台上的募捐取
得了长足进步。 在捐款人数上，
我们也有质的飞跃。 原来一年也
没几个人捐款，现在一年至少是
过万人的。 在金额上，原来的个
人捐款额， 比如说在 2014 年，还
是非常非常小的数字，但到 2015
年和 2016 年有了几十倍的增长。
在知名度、影响力、社会公众对
我们的支持上有了明显的提高。
这两年群众的捐款数额都有显
著的增长，虽然这个数额和企业
比起来还不够大，但是已经有了
一个很好的开始，增长的速度和
比例都是比较大的。今年 4 月，周晋峰拜访星云大师，二人发文共同倡导保护野生动物

今年初，周晋峰在绿发会狼图腾草原专项基金成立发布会上谈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理念


